
关于印发《高阳县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调度机制》的政策解读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推动县（区）级建立旅游市场综合调度机制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全面提升全县旅游服务质量，建立高阳县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调度机制。
一、组织领导
为进一步提升高阳县旅游市场治理效能，成立高阳县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调度机制工作专班，相关责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，协同推进旅游市场各项管理工作，具体落实专班部署的专项任务，确保全县旅游市场规范有序、健康发展。
二、任务分工
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全面提升旅游服务品质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联合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。
（1） 文旅服务整治及规范提升
（2） 餐饮服务整治及规范提升
（三）住宿服务整治及规范提升
（四）交通服务整治及规范提升
（五）安全生产整治及规范提升
（六）涉旅投诉快处规范提升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调度模式
（一）定期调度
每周三下午5点前，通过县专班联络员群及时上报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开展情况；每月定期组织责任单位召开调度会议，分析旅游市场秩序突出问题，部署重点任务。
（3） 派驻驻点
在重要节假日前及旅游高峰期，统筹选派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执法、商务、文广旅等部门业务骨干，进驻重点景区景点及公园周边设立临时办公点。现场受理投诉、处置纠纷，联动涉旅投诉快速处置组，实现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建立县级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调度机制是改善旅游营商环境、优化旅游服务质量、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城市美誉度的重要举措，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、明确责任、细化措施、严密组织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全面营造安全、整洁、有序、文明的旅游环境。
（二）压实责任担当。综合整治工作既包括各级文旅部门评定的A级景区，又包括其他相关部门监管领域的非A级景区、网红打卡地及乡村游等涉旅活动的相关区域和场所，各责任单位、各镇（街）按照职责分工和属地原则，切实承担主体责任，抓好本领域具体任务落实，做好行业管理和日常监管工作，推动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（三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加大与媒体沟通对接，积极引导媒体正面发声。建立高效有力的舆情处置工作机制，积极营造我县旅游发展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